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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企劃

森林國有，禁止盜伐濫墾

森林法是環境法體系之一部法律，森林
法第一條揭櫫立法目的為保育森林資源，
發揮森林公益及經濟效用，並為保護具有
保存價值之樹木及其生長環境。足見森林
具有生態價值與經濟文化價值。生態價值
包括調節氣候、淨化空氣、涵養水源、水
土保持及防風定砂等；經濟文化價值包括
森林主副產物之利用、遊憩、休閒及生態
體驗等。

森林如果遭受盜伐，除造成林木毀損，
經濟價值損失外，亦破壞生態功能，導致
生態價值的衰退。因此為保育森林資源及
保護其生長環境，林政單位勢必以防範盜
伐濫墾為主要目標，尤其山老鼠為謀取暴
利，常不管生、枯立木，而予以盜伐，於
相關媒體報導中屢見不鮮。據法務部統計
2008至2017年6月違反森林法案件分析，

經起訴及緩起訴處分之犯罪態樣，均以森
林法第52條第1項第4款「竊取森林主、副
產物而結夥二人以上或僱使他人犯之者」
為主，分別占起訴及緩起訴處分人數60%
及32.6%；其次為第52條第1項第6款。於
裁判確定有罪中，以判處6個月以下有期徒
刑，占44.4%最多，其次為逾6月至1年未
滿者占39.3%，兩者占80%。為遏止盜採
歪風，2015年5月修正公布森林法第50條
及第52條條文，並加重刑罰，提高至1年
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竊取貴重木者，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及供竊取之器材及設
備不問屬於犯人與否，一律沒收，期能防
杜盜伐案件發生。

竊取林木不僅是掠奪國有資產之行為，
且危害自然生態，所生危害重大。如何
斷絕竊取森林主、副產物之行為人與銷贓
集團間渠道，屏東林區管理處（以下簡稱
本處）透過檢警林聯繫平臺，一旦發現盜TTFF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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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跡象，即啟動機制，以機關聯合查緝方
式，配合偵查盜伐集團之犯罪模式、手
法，甚至跨地域之犯罪規模，由地檢署統
合各專業領域人力及資源，從盜伐、運
輸、藏贓、銷贓進行佈線，打擊盜伐集
團，再帶領偵審單位現場實地了解盜伐破
壞狀況，以及說明生態價值可能造成巨大
影響，期望對林地生態價值被害更加理
解，對犯罪行為人處以重刑。

盜伐案件之查察與防杜措施

一、平時林地護管作為
（一）林地巡護

本處轄區總面積約為225,281公
頃，目前第一線森林護管員115人，
平均每人巡護面積約1,900公頃，辦理
平時、偏遠地區、深山特遣巡護工作
及衛星影像變異點查察作業。

（二）成立查緝小組
由本處副處長擔任召集人，召集跨

課站人員針對檢舉或檢方指揮偵辦案
件進行過濾及配合，並依據「檢察機
關查緝森林盜伐執行方案」加強與轄
區檢警橫向聯繫及情資交流，並將蒐
集情資陳報檢警申請通訊監察，以掌
握盜伐（挖）集團。

二、積極防範作為
（一）落實公眾參與結合地方政府巡守隊藉

由社區林業計畫協助民間團體、大

專院校組成巡守隊，並結合地方政府
巡守隊，就近協助深山及淺山地區森
林資源維護工作，另招募32位國家森
林調查監測志工，以補充提升假日巡
護能量。

（二）參與檢警林聯繫平臺
由本處處長召集跨課站有關人員參

與並加入提案，針對國土林政案件與
檢警加強聯繫並交換情資，做適當之
人力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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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盜伐熱點空中勘查
配合空中勤務總隊於盜伐熱區辦理

空勘，比對影像判釋貴重木有無遭伐
倒之情事，以加強防範。

（四）設置管制站
依森林保護辦法於盜伐熱點地區之

重要林道出入口，設置管制站登記人
車進出，全程監控，以降低或遏阻盜
伐案件發生。

（五）高科技防盜器材整合應用
引進高科技盜伐器材，評估重要林

道或聯絡道路出入口裝設紅外線發報
器、氣壓式感應發報器或車牌辨識
系統，預防盜伐發生之可行性，並視
轄區特性於盜伐現場以UAV空拍機、
影像即時監控、微型攝影機、縮時攝
影機或植入RFID（Rat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方式，提升人贓俱
獲率。

（六）加強非法木材檢舉獎金宣導
配合「愛林護林保林」宣導，森林

保護辦法第30條規定，於接獲民眾舉
發森林法第50條及52條之犯罪案件
者，其獎金之發放規範如下：

1、屬人贓（犯罪行為人與贓物）俱獲
之案件。

2、案件經警方移送檢察機關偵辦之日
起7日內，應發給舉報人每案新臺
幣5萬元以下之獎金。其核發原則
為查獲贓額20萬以上（含20萬元）
者，核發5萬元之破案獎金；查獲
贓額未達20萬元者，核發2萬元之
破案獎金。

比較未受盜伐與被破壞之林相，可見明顯差異：ⒶⒷ盜伐點周邊林地被覆完整，植被覆蓋率
良好ⒸⒹ盜伐區域地表裸露，區域上空形成孔隙。

A

D

B

C

TTFFJJ
2020
2020
JunJun

17



（七）山老鼠雷達站宣導
積極推廣「山老鼠雷達站」通報

平 臺 ， 並 設 計 鑰 匙 圈 宣 導 平 臺 資
訊，推廣「愛林護林保林」之社會
參與管道。

2019年「0529專案」
查緝盜伐案例分享

旗山事業區第57林班屬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1942年即執行柚木造林，至今胸
徑已達40～50公分，樹高15～20公尺（面
積10.86公頃、造林臺帳經字118號）。

2019年1月初，於本處六龜轄區發生零
星盜伐柚木情事，惟現場查無可茲辨識身
份之微跡證，六龜工作站隨即通知本處查
緝小組，及透過檢警林平臺通報橋頭地檢
署及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
大隊配置刑事小隊偵辦，隨即於現場裝設
微型攝影機全程監控，惟無所獲。又4月
26日在該林班發現柚木遭盜伐，當天工作
站即會同警方現勘，被害現場遭挖土機修
闢舊有道路約1公里及沿線上下邊坡兩側使
用鏈鋸伐倒24株柚木，現場遺留大量尚未
運出之段木，砍伐及濫墾面積約1.6公頃，
破壞水土保持情形嚴重。

ⒶⒷ柚木遭伐倒現場  Ⓒ被伐倒柚木尚未運出  Ⓓ前往盜伐點的路上遭歹徒巧設路障，以阻擾護管
員深入巡視  Ⓔ遺留伐倒木以強尼龍繩拖曳  Ⓕ森林護管員布設微型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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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查該林地無出租他人使用，亦無砍伐
申請，確認為國有林木遭盜伐案件，經橋
頭地檢署檢察官指揮保七第八大隊，依涉
嫌違反森林法、水土保持法及刑法竊盜罪
案件偵辦追查行為人、共犯及贓木流向，
俾一舉清掃嫌犯。

檢警林聯合偵查

本處配合檢警展開調查，以車追人，透
過路口監視器、監理站、ETC與手機基地
臺拼繪犯罪圖案。經清查六龜區素行不良
人員，並調閱六龜、杉林、桃源、復興、
美濃、田寮、甲仙及國道10號等相關路口
監視器分析比對，鎖定由7名嫌犯組成之盜
伐集團分工所為。嫌犯係利用板車載運挖
土機、砂石車、曳引機及吊桿式貨車等盜
伐57林班柚木，再搬運至高雄市旗山、美
濃及臺南等地銷贓。

調閱通往57林班地旁，六龜區諦願寺至
九華山道路的監視器影像，發現劉姓嫌犯
於2019年4月4～7日及4月20～26日駕駛拖
板車載運挖土機駛離57林班，期間另有兩
部21噸大貨車空車多次進入國有林地，疑
似利用塑膠帆布覆蓋盜取柚木後運離國有
林地，同段時間陳姓主嫌所有之2部自小客
貨車於發生地附近折返且迂迴多次，推斷
與本件盜伐案有高度關聯性。

另調閱美濃區獅山里中華路及獅山街口
監視器，發現陳姓主嫌引領吳姓嫌犯駕駛
35公噸拖車，於2019年4月24日進入獅山
街，同日又駛出獅山街。經通知吳姓嫌犯
說明，據其表示第一次於2019年4月6日駕
駛35公噸拖車前往六龜區中興里中庄，司
機劉姓嫌犯居所前空地，由其駕駛挖土機
將段木搬運至35公噸拖車上，後由陳姓主
嫌引領前往旗山區木業公司（負責人李姓

犯罪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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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嫌）藏匿；再於4月24日駕駛同部拖車
至司機劉姓嫌犯居所前空地載運段木，並
經陳姓主嫌引領，載運至美濃區獅山里製
材工廠藏匿。同路口監視器，發現一部拖
板車於4月8日載運段木離開，經通知該拖
板車實際駕駛人李姓嫌犯說明，據稱受僱
於木業公司。李姓主嫌以每趟新臺幣9,000
元代價，自旗山區木業公司載運段木29根
前往臺南市安南區空地堆放，由買家許姓
嫌犯收購。

再調閱美濃區獅山里中華路及獅山街
口之監視器，發現曾姓嫌犯駕駛大貨車於
2019年4月26日載運段木1支離開製材工

廠，同日兩次空車進入，並載運段木2車次
離開，疑似將段木轉運至它處藏匿以躲避
檢警查緝。

積極採證鞏固集團犯罪事實

一、採證
陳姓主嫌等7人犯罪集團意圖牟取不法

利益，枉顧國家珍貴林木資源，竟利用
清明節連假期間駕駛挖土機進入國有林地
整修舊路，並沿線邊坡兩側使用鏈鋸伐倒
柚木生立木之犯罪事實確立，並已勾勒完
整。為鞏固證據力，本處除啟動查緝小組
配合警方比對盜伐現場柚木切口，並清查

ⒶⒷ被害柚木採證及定位  Ⓒ被害柚木樹頭  Ⓓ追回被竊取之柚木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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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遭伐倒柚木，殘餘樹頭材24處、段木
及樹幹40支。

調閱各交通路口監視器比對出入車輛
後，鎖定可疑人車並分別裝設高科技器材
全程監控，為證實柚木段木確實來自於57
林班，於5月11日會同檢警執行57林班被
害木數量清點及標本採樣9塊。

二、聲請搜索
監控過程中發現嫌犯疑似湮滅證據，

為免贓木被裁切難以追蹤辨識，且已完全

掌握共犯等一條龍贓木銷贓之犯罪模式，
爰報請地檢署召開勤前會議分工佈署。該
署於5月29日指揮保七第八大隊、第二大
隊、第三大隊及本處人員共80人，於當日
上午6時在本處勤前教育分組，8時35分同
步搜扣贓木，持11張搜索票搜索13處，查
獲嫌犯10人，查扣柚木贓木計24.04立方公
尺、犯罪工具大貨車4部及土製長槍1支。

 三、罪證確鑿
6月4日專案小組將採證9塊柚木標本與

追回之被害段木31支外觀形態比對，計有

（上圖左1、左2）現場樹頭編號10與追回段木編號H15比對吻合
（上圖右2、右1）現場樹頭編號11與追回段木編號H28比對吻合

表1：比對吻合贓木統計表
現場被害木編號 標本編號 追回段木編號 比對方法與結果

22 A3 H14 被害柚木標本與追回段木之輪廓完全一致

27 A2 H20 被害柚木標本與追回段木之輪廓完全一致

49 A8 H22 被害柚木標本與追回段木之輪廓完全一致

55 A9 H27 被害柚木標本與追回段木之輪廓完全一致

10 相片比對  H15 被害樹頭與追回段木外觀形態一致

11 相片比對  H28 被害樹頭與追回段木外觀形態一致

26 相片比對  H25 被害樹頭與追回段木外觀形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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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伐現場，生態及公益功態受嚴重損害 Ⓐ豪
雨後土石滑落  Ⓑ道路塌陷  Ⓒ濫墾形成地表
逕流  Ⓓ逕流形成沖蝕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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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組標本與追回段木之輪廓、大小、年輪及
木材色澤等外觀形態完全吻合；再以相片
比對現場被害樹頭切口與追回被害段木外
觀形態，計有3組之輪廓、切口、顏色及年
輪之外觀形態完全一致。經比對結果（如
表1），證實追回之被害木係採伐自57林
班盜伐之柚木。

森林應有之功能

旗山事業區第57林班為自來水水質水量
保護區，柚木自1942年栽植造林後，歷經
多年刈草、切蔓及除枝等撫育工作，蔚然
成林，已發揮水土保持功效。不肖莠民為
圖謀私人不法利益，蓄意操作重型機具開
挖山坡，盜伐生立木24株，透過0529專案
追回被害柚木段木31支，惟盜伐現場地表
已幾近裸露，復經連續數週梅雨，裸露地
表經雨水沖蝕，致山坡地滑動崩塌，影響
水土保持，衍生社會成本無以量計。

森林法係保護森林資源環境，對於破壞
森林資源行為，為免量刑過低，致不法牟
利蔚為風氣，應予正視保全森林環境之完
整性，就破壞環境資源之生態法益應量化
復育造林及施作水土保持等費用，防止森
林生態及公益功能受不法行為侵害，致生
態環境危險之結果，以供偵審被害價值判
斷。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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